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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88          证券简称：中视传媒         编号：临 2015-03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有利于公司保持经营业绩的稳定增长，有助于实施

公司的业务发展战略，是保持业务稳定与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正

常的市场行为。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战略和2014年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我公司及下属控股公

司在2015年度继续与我公司控股股东无锡太湖影视城的实际控制人中央电视台

及其下属公司开展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关

联交易决策制度》的有关规定，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2014 年，我公司及控股公司（包括北京中视北方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上海

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等），与中央电视台及其下属公司（包括中国国际电视总

公司等）就版权转让项目、租赁及技术服务项目、广告代理项目、制作项目等多

种经营形式开展业务合作。截止报告期末，关联交易各项业务的实际交易金额分

别为：版权转让及制作 24355.59 万元，租赁及技术服务 3717.26 万元，广告代

理业务 16855.18 万元，土地及物业租赁 724.01 万元，累计交易金额 45652.04

万元，严格控制在股东大会批准的关联交易预算框架范围内。2014 年日常关联

交易的实际执行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交易

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14 年预计

金额 

2014 年实际发生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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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

联方

销售 

中央电视台 设备租赁 20,000 3668.05 

中央电视台 版权转让 

20,060 

5470.28 

中央电视台 节目制作 18381.69 

央视国际移动传媒有

限公司 
节目制作 20.66 

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

有限责任公司 
节目制作 19.17 

中视科华传媒技术 节目制作 9.99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节目制作 7.92 

中视影视制作有限公

司 
节目制作 7.69 

央视风云传播有限公

司 
节目制作 4.42 

中视实业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节目制作 2.62 

北京中电高科技电视

发展公司 
节目制作 0.47 

北京中视远图影视传

媒有限公司 
节目制作 0.35 

梅地亚电视中心有限

公司 
节目制作 0.019 

中央电视台 广告制作 219.42 

收入小计 
 

40,060 27,812.75 

向关

联方

采购 

中央电视台 广告业务 42,000 16,707.32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广告业务 150 141.51 

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广告监测费 50 6.35 

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

有限公司 
广告资料 10 - 

中视电视技术开发公

司 
设备租赁 - 33.33 

中视实业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设备租赁 - 12.97 

北京中视远图影视传

媒有限公司 
设备租赁 - 2.91 

中视科华传媒技术 制作费 - 167.41 

央视后勤服务发展（北

京）有限责任公司 
制作-食宿费 - 12.23 

北京中视节点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 
制作费 - 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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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视远图影视传

媒有限公司 
制作费 - 12.26 

梅地亚电视中心有限

公司 
制作-食宿费 - 0.87 

采购小计 
 

42,210 17,115.27 

土地

及物

业租

赁 

无锡太湖影视城 
土地使用权

承租 
600  595.87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节

目交易中心 

展台及房屋

租赁 
80 106.81 

梅地亚电视中心有限

公司 
设备及房租 50 20.94 

深圳中视国际电视公

司 
租赁（旅游） - 0.40 

租赁小计   730   724.02 

合计   83,000 45,652.04 

 

二、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2015 年度，关联交易各项业务交易金额累计预测将不超过人民币 63,500 万

元。其中版权转让及制作业务的累计交易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 17,900 万元，租

赁及技术服务累计交易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广告代理业务的累计交

易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 41,000 万元。土地使用权承租、房屋租赁累计交易金额

将不超过人民币 600 万元。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如下： 

 

单位: 人民币  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15 年预计 2014 年实际 

向关

联方

采购 

中央电视台所属部

门及下属公司 

广告代理业

务 
41,000 17,115.27 

采购小计 41,000 17,115.27 

向关

联方

销售 

中央电视台所属部

门及下属公司 

版权转让及

制作 
17,900 24144.71 

租赁及技术

服务 
4,000    3668.05 

收入小计 21,900 27,812.75 

土地

及物

业租

赁 

无锡太湖影视城 
土地使用权

承租 
600 595.87 

南海影视城 

土地及附属

资产委托管

理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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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小计 600 724.02 

累计交易金额 63,500 45,652.04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中央电视台（所属部门包括大型节目中心、新闻中心、综合频道、电视

剧频道、纪录频道、科教频道、技术制作中心、广告经营管理中心等） 

  单位住所：北京市复兴路 11 号 

  主要经营业务：从事电视节目的制作、播出。 

  关联关系：因公司控股股东无锡太湖影视城为中央电视台全资下属公司，故

本公司与中央电视台构成关联关系。  

  2、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包括所属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路 9 号京门大厦 

  注册资本：273034 万元 

  主营业务：电视剧制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出版文艺、社会教育方面的音

像制品；音像制品的批发、网上销售、零售、出租；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等。   

关联关系：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央电视台的全资子公

司，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无锡太湖影视城 

  公司住所：江苏省无锡市蠡溪路西园里 129 号 

  注册资本：989.6 万元 

  主营业务：为国内外影视剧组摄制影视节目提供场景和设施服务、艺术景点

的游览服务。 

关联关系：无锡太湖影视城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故本公司与无锡太湖影视

城构成关联关系。  

4、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2号 

  注册资本：41800 万元 

  主营业务：电视剧制作;设备租赁；广告代理；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关联关系：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央电视

台的全资子公司，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5、中视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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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路 9 号京门大厦 2 段 8 层 

注册资本：8000 万元 

主营业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设计、制作国内及外商来华广告；电视剧投

资；从事文化经纪、体育经纪业务；摄影等。 

关联关系：中视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是中央电视台与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共同

投资、成立的影视制作机构，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6、中国广播电影电视节目交易中心 

单位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路 9 号京门大厦 

注册资本：800 万元 

主营业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和发行（有效期至 2015 年 04 月 01 日）。境外

广播影视节目交易；节目存储管理、编目、检索服务；广播影视节目的版权登记、

立项、报批的咨询服务；国际国内展览展示；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等。 

关联关系：中国广播电影电视节目交易中心是中央电视台全额投资的原中国

电视节目代理公司依法变更组建而成，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央视风云传播有限公司 

单位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路 9 号京门大厦三段十层 

注册资本：7000 万元 

主营业务：制作电视节目；销售各类广播电视节目；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

为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提供咨询、策划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广告。 

关联关系：央视风云传播有限公司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共同

投资组建，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8、央视后勤服务发展（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1号 

注册资金：3253.96 万元 

主营业务：中餐服务；零售卷烟、雪茄烟；销售饮料、酒。 

关联关系：央视后勤服务发展（北京）有限责任公司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国

际电视总公司共同投资组建，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9、中视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路 9号 

注册资金：13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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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影视文化、技术交流；场景道具、服装、化妆造型的设计、制作；

影视咨询；电视技术咨询及设备的安装、维修、销售；广播电视通讯网络安全防

范工程的设计、安装、维修。 

关联关系：中视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0、中视科华有限公司 

单位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乙 15 号 1 号楼 C 段 

注册资本： 20300 万元 

主营业务： 制作、发行动画片，电视综艺，专题片；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

算机技术培训等。 

关联关系：中视科华有限公司是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旗下的技术管理公司，

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1、中视电视技术开发公司 

单位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戊 12 号 

注册资金：5000 万元 

主营业务：承接电视台及企业演播室、大型演出活动的灯光、舞美、视频等

整体方案设计及施工。 

关联关系：中视电视技术开发公司是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

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2、北京中视远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单位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49 号中央电视台影视之家北楼 7-9 层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主营业务：公司主要从事电视剧、电影、纪录片、广告片等节目的视、音频

前后期拍摄制作；三维虚拟再现、动画制作及培训。 

关联关系：北京中视远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隶属于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故

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3、梅地亚电视中心有限公司 

单位住所：北京复兴路乙十一号 

注册资本：11573.507 万元 

主营业务：其主要经营项目有：出租客房、公寓、写字楼和会议厅；经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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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式餐厅、酒吧；从事电视节目制作与传输业务，并为外国电视新闻的采访和电

影、电视节目交流制作提供场所、设施和有关服务；附设商品部、收费停车场和

健身、娱乐、美容等服务设施等。 

关联关系：梅地亚电视中心有限公司隶属于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故与本公

司构成关联关系。 

14、北京中电高科技电视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什坊院 6 号京都信苑饭店 7 层 

注册资本 ：7000 万元  

主营业务：制作、发行动画片，电视综艺，专题片；（不得制作时政新闻及

同类专题、专栏等广播电视节目）承接电视高科技和电视系统工程项目的开发、

咨询、协作、服务；组织国内外电视业务交流和培训；承接电视系统的安装、调

试、维修、销售电视专用设备、电工器材；空白磁带及租赁业务。 

关联关系：北京中电高科技电视发展有限公司是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下属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电视高科技企业，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5、央视国际移动传媒有限公司 

单位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10 号 2 号楼 5 层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主营业务：影视策划；传媒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推广；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电脑图文设计、制作；计算机

系统集成；数据处理；市场营销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关联关系：央视国际移动传媒有限公司由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控股，故与

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6、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单位住所：中国上海市闸北区恒丰路 436 号环智国际大厦 17 层 

主营业务：公司进行各种商业市场调查研究及日用商品消费者调查、报纸读

者调查、电视收视率调查、广告知晓率调查和互联网使用率调查。数据采集和分

析软件研究与销售。 

关联关系：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是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和

全球知名市场研究品牌 Kantar 集团合资的股份制企业，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

系。 

17、深圳中视国际电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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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1002 号新闻大厦 16 楼 1603 室 

注册资本：3138.96 万元 

主营业务：主营业务为音像制品（国内版权）的购销、租赁与连锁经营；设

计、制作国内外电视广告，代理自制广告的发布，电视节目及音像制品的版权代

理，房屋租赁。 

关联关系：深圳中视国际电视公司是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在深圳设立的全资

公司，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8、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 

单位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甲 92 号 24 层 

注册资本：80 万元 美元 

主营业务：在服务区内从事电视、广播媒体收视率、收听率监测、调查数据

的加工处理和销售；市场调查等。 

关联关系：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是 CTR 市场研究与 Kantar Media

集团共同建立的合资公司，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9、北京中视节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小井村 808号 

注册资金：1300 万元 

主营业务：制作、发行动画片、专题片、电视综艺；承办展览展示；承办与

电视艺术有关的演出、宣传、培训、比赛；宣传品设计；舞台艺术设计；道具的

设计、租赁；展厅的布置设计。 

关联关系：北京中视节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下属中

视科华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20、南海影视城 

单位住所：广东省南海市松岗镇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拥有的南海影视城占用的土地及道路、附属设施

等为中央电视台资产，由中视传媒南海分公司代为经营管理。 

关联关系：因涉及资产为中央电视台所有，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四、 关联交易情况及关联交易协议的签订情况： 

  我公司及控股公司（包括北京中视北方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上海中视国际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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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有限公司等）与中央电视台及其下属公司（包括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就版

权转让项目、租赁及技术服务项目、广告代理项目、制作项目等多种经营形式开

展业务合作。 

  1、版权转让项目 

  公司的任一方或多方与关联方的任一方或多方销售、购买电视节目的版权及

其附属产品的业务系不时发生，双方将根据实际需要，在每次业务发生时订立协

议，交易价格将以市场价格为依据。 

  2、租赁及技术服务项目 

  公司的任一方或多方向关联方的任一方或多方提供专业广播级影视制作设

备租赁和相应的技术服务以及影视剧后期制作、频道及栏目包装等技术服务，双

方将根据实际需要，在每次业务发生时订立相关协议，交易价格将以市场价格为

依据。 

  3、广告代理项目 

  公司的任一方或多方将全面代理经营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央电视台的部分广

告时段。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继续与中央电视台及其下属单

位签署广告代理业务合同，开展广告代理业务。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为中

央电视台科教频道（CCTV-10）广告资源区域总代理，并以区域总代理的名义授

权区域代理独家经营权。合同期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交

易价格将以市场价格为依据。 

  4、制作项目 

  公司的任一方或多方与关联方任一方或多方开展节目制作，并将制作成品的

版权及其附属产品销售给关联方的任一方或多方。制作销售业务系不时发生，双

方将根据实际需要，在每次制作销售业务发生时订立销售协议；交易价格将以市

场价格为依据。 

  5、土地使用权承租 

公司因租赁控股股东中央电视台无锡太湖影视城土地使用权，需向无锡太湖

影视城支付土地使用权租赁费。  

6、资产委托管理 

南海影视城系公司与中央电视台共同投资形成，所占用的土地及道路、附属

设施等为中央电视台资产，由中视传媒南海分公司代为经营管理。双方就中央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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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台在南海投资形成的资产签署了《委托管理协议》，期限为 2014年 1月 1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受托管理资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中央电视台不

就受托资产支付任何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佣金、管理费等）。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1、版权转让和制作业务 

  交易各方将依据节目题材、主要演职员的艺术水准、观众的认知度、场景大

小、使用设备水平、服化道水平及节目的版权价值、周期长短等诸多因素，并参

照以往同类交易合同价格共同协商确定具体价格（其中，公司出售产品的价格参

照公司向无关联第三方出让类似产品的价格，公司购买产品的价格参照公司从无

关联第三方处受让类似产品的价格）。 

  2、租赁及技术服务业务 

  对于设备租赁交易，其价格在考虑设备的折旧、维修维护、资金占用费及其

它相关成本的基础上，由交易各方参照以往同类交易合同价格共同协商确定具体

价格，该等价格参照公司向无关联第三方提供类似设备租赁的价格。 

  对于技术服务交易，其价格由交易各方在参照同类技术服务内容的市场价格

和交易各方以往同类交易价格的基础上共同协商确定。 

  3、广告代理业务 

  对于广告代理业务，其价格执行中央电视台对外执行的统一价格并按中央电

视台确定的与其他无关联代理商相同的代理分成办法确定分成比例或者买断价

格。 

  4、土地使用权承租 

  根据国土管理部门确认的土地评估结果，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双方协商确

定。  

5、资产委托管理 

根据相关资产评估结果，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双方协商确定。 

 

六、交易方式： 

  版权转让及制作业务项下制作、销售与购买的影视节目将经过购买方的任一

方或多方的审查，参考影视节目的题材、主要演职员的艺术水准、观众的认知度、

场景大小、使用设备水平、服化道水平及节目的版权价值、周期长短等诸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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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交易相关方商讨确定相关文件的条款。该等交易在经过公司任一方或多方或

关联方任一方或多方的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程序之后最终结款。结算周期为季

度、半年或一年。 

  在开展租赁及技术服务业务时，公司任一方或多方应根据关联方任一方或多

方的需求，遵循“市场竞争、同等优先”的原则及时向关联方任一方或多方提供

设备租赁及技术服务。 

在开展广告代理业务时，公司任一方或多方将按关联方任一方或多方通常的

广告管理制度，依据所经营广告时段的不同，获取相应的代理折扣或买断价格。

结算周期按具体文件约定。  

 

七、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公司 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 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经公司独

立董事认可后，提请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独立董事核查认为，

通过与公司管理层沟通，查阅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

2015 年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围，没有出现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行为，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就六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关于公司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报告

及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为：关联董事在审议上述

关联交易议案时均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 

  关联方中央电视台是拥有多套全国覆盖频道的国家电视台，电视频道数量居

全国各电视台之首，占有国内收视份额的 30%以上，是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传媒

机构，也是国内最强势的广告媒体和中国最大的电视相关业务市场。随着频道专

业化和电视产业制播分离的改革，节目需求量逐年加大。作为以电视业务为主的

传媒类上市公司，本公司以发展节目内容制作为经营战略。维持和加强与中央电

视台的协作，向关联方开展节目制作、版权转让、设备租赁业务和技术服务以及

开展广告代理，有利于公司保持经营业绩的稳定增长，有助于实施公司的业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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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战略，是保持业务稳定与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正常的市场行为。上述关

联交易是必要的并且将持续进行。 

承租控股股东土地使用权系公司用作日常经营之持续场所，故上述关联交易

必要且持续。 

南海影视城系我公司与中央电视台共同投资形成，具有旅游和拍摄影视作品

两大项业务。双方签署南海影视城资产《委托管理协议》，协议委托管理的土地

及资产系公司用作日常经营之持续场所，故上述关联交易必要且持续。 

  2、交易的公允性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以及基于市场参考的协议价确

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 

  3、交易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公司发展战略、业务模式导致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必要且持续，不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  

    

九、关联人回避事宜： 

  1、关联方董事在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回避表决。 

  2、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十、其它： 

本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有效期为一年。有关关联交易的实施情况公司

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 

 

特此公告。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